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垄价〔2021〕94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本市商务楼宇宽带接入市场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商务楼宇宽带接入市场联合整治行动的通知》（工信部联通信函〔2020〕212号），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商务楼宇、办公建筑、园区等场所（以下统称商务楼宇）宽带接入市场，打通提速降费梗阻，优化营商环境，决定于2021年2月至5月组织开展本市商务楼宇宽带接入市场专项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此次检查对象为各辖区商务楼宇内开展或者配合提供宽带接入服务的相关经营者（商务楼宇名单另行下发），包括商务楼宇产权人及其委托的管理人、物业服务企业、电信运营企业及其业务代理等有关市场主体。
各区市场监管局对照商务楼宇宽带信息接入名单，按不低于5％的比例随机抽取商务楼，再根据抽取的商务楼宽带接入实际情况对涉及的市场主体开展检查；有条件的区局可结合实际情况全覆盖检查。
二、检查时间
此次专项检查开展时间段为2021年2月至5月。
三、检查重点
（一）对电信运营企业及其业务代理、商务楼宇产权人及其委托的管理人、物业服务企业在开展商务楼宇通信接入服务过程中，未按规定公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价格、计价单位等行为，以及其他违反《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规定》等法律法规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二）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对宽带接入服务提供者为了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向利用管理物业便利的物业服务单位及个人给付财物或其他不当利益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

四、工作要求
（一）围绕重点，深入调查。各区市场监管局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检查工作，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工作要求，围绕检查重点，结合辖区内商务楼宇宽带接入有关投诉举报线索，深入开展调查，确保检查成效。
（二）强化联动，及时反馈。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强化与区科委（信息委）、区建管委、区房管局等职能部门的联动，在检查中如发现违反通信、建设等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线索，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移交，形成合力。
（三）建立台账，做好总结。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建立工作台账，包括商务楼宇随机抽取过程、检查企业名单、检查时间、出动检查人次等信息，并于5月20日前将总结报告、典型案例、经验做法等情况报送市局。
特此通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2月20日

（联系人：市局反垄断办，张煜昊，联系电话：64220000转1579分机；市局反不正当竞争处，黄伟丰，联系电话：64220000转2632分机。）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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